
當代法律雜誌主辦的〈私校退場機制學術座談會〉，6月30日在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A747個案教室舉行，對於「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進行合憲性檢驗並探討

相關問題。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開幕致詞指出，從制度上來看，台灣並無對於高等教育的完整政策，現

在竟想用幾個條文，將對於台灣高等教育具有重大貢獻的私立學校，如同毒瘤一般割除，那些當初

願意為台灣教育奉獻的私校創辦人情何以堪？至於前幾日提出私立大學學生一人補助三萬五千元的政策，對教育品質的提升一點幫助都沒

有，因為大學教育的品質取決於大學所擁有的補助等資源，此政策看起來並非教育政策，而為選舉策略，身為教育工作者看了十分痛心。

當代法律雜誌社長/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王晨桓開幕致詞表示，私立學校長期扮演著教育的中間角色，在政府政策不明確的情況下，

現在要將私立學校汰除，這樣的作法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是否在言論自由、講學自由的審查下有合理化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對於既有

的師生及公共利益，是不是最佳做法？現在的退場機制的中心思想，將退場私校視為有「弊案」的私校，這種思維與金管會接管RBC不足

的保險公司如出一轍，這樣的態度是否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在接管的同時，是否應擇優輔導，或對於各個學校的辦學優勢做出差異化，以

提升教育品質，這些問題並沒有被拿到檯面上討論。

針對研討會第一場議題「專案輔導學校董事會重組、派任標準及其管理監督—以條例第14條為中心」，引言人當代法律雜誌總編輯/

高雄大學法學院教授廖義銘表示，私校轉型經營社會住宅，是可行且值得去做的，不僅得取得充足的資金解決財務問題，且能解決土地閒

置的問題。要轉型成社會住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跟建築與開發有關財團的挹注，二是中間集團的協調與溝通，三是原私校創辦人的支

持，四是現有教職員的權益受到保障。現行退場條例就像「孤立黑洞」，許多財務上能量、人力上能量受到干預下無法進入私校教育事業，

更遑論轉型成社會住宅：教育部對於新任董事會成員具有核定權限，使私校創辦人及財團沒有誘因將能量投入促進轉型，且所謂「毫無利

害關係」的官派董事更是天方夜譚。最後希望教育政策的重大錯誤，不要在我們這一代看到。

與談人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吳志光表示，現行條例與其說是輔導，不如說是加速退場。原來的監督模式強調即時救濟，現行條例下

主管機關實質上「接收」學校並「預知死亡紀事」，且教育部加派專案輔導學校所屬學校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重新組織董事會管理辦法

第9條使新任董事得以免責，可見讓專案輔導私校起死回生、救亡圖存，顯非本條例的立法精神及苛責之所在。現行條例使私校轉型的選

擇空間小且執行困難，政府為了錯誤的教育政策而買單，只好以矯枉過正的手段去彌補，這不是一個正常法制下應有的思維。

與談人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周佳宥表示，從過去15年的政策來看，政府已經放棄私校的輔導：轉退條例草案之立法目的，為建立

私立大專院校轉型發展及退場之機制，惟2022年通過的退場條例之立法目的僅為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可見現行條例14條的訂

定多麼荒謬，私校僅有退場一途，不可能轉型了。被列入專輔學校形同被接管強制退場，因此是否被列為專輔學校，成為私校得否轉型的

關鍵問題。雖然私立學校法有明文轉型的方式，惟最新關於數所高校欲轉型被教育部拒絕之新聞已經證明，並沒有實踐的可能性。新任董

事會形同橡皮圖章，僅是為了解決後續清算解散程序。現行條例包含高中及大學的退場，試問高級中學的退場方法跟大學的退場方法受憲

法保護的程度一樣嗎？在合憲性檢驗下，可能是興學自由與學術自由受侵害，相關論證可以再進行討論。

與談人當代法律雜誌社長/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王晨桓表示，若未來要提訴訟，如周老師所言有兩大重點：什麼權利受侵害？誰的權

利受侵害？私人興學自由可以延伸到大學要退場的階段嗎？大學自治部分，以111年憲判字第11號解釋可見，在行政法院體系下仍採取較

為保守的見解。至於主體的部分，並非學生或老師，應思考是否為私校本身、原董事會或私校捐助人。主管機關的強力介入，究竟要保護

的是什麼？在保護的權利都不明確的情況下，可能有違反比例原則的疑慮。私立學校存在了這麼久，應至少具有憲法上制度性保障，權利

基礎究竟為何，不論學理上、實務上皆有待進一步建構，以利於後續爭訟的清楚論證。今天面臨退場的學校有兩種，一種是受到客觀環境

影響，一種是有掏空舞弊的情事，這兩種學校的對待方式應有所區別。目前的退場機制過於僵化，沒有針對私校不同的情形制定不同的處

理方式，導致目前各方的困境。

針對研討會第二場議題，「賸餘財產之歸屬，強制歸公！？—以條例第21條檢討」，主持人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表示，原

本的「轉型及退場輔導條例」，後來轉型兩個字拿掉了，輔導兩個字也不見了，意思就是你就退了吧！後續的私校退場程序，涉及財團法

人的財產歸屬，私人的財產在所有先進國家中，都是受憲法保護的，是國家最基本、必須履行的責任。現行程序中將私校的財產強制歸公，

明明在私立學校法規定可以捐給其他的財團法人、其他公益為目的之團體，或依捐助章程進行處理，現行條例捨此不為，是否妥適，今天

特別請到四位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引言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桓表示，討論條例第21條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純粹財產權，第二是賸餘財產的處置。條例第21

條看起來僅是為了讓原有的退場基金能夠存續下去，這種情況下是否有恣意濫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侵害人民的財產權。妥當性的部

分，若能證明剝奪人民財產能達到社會公益更有效率的重新配置，則某種程度上仍是可接受的，但目前沒有看到有關的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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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蔡茂寅表示，私校為教育體系之一環，其公共性不容置疑。私校是為教育目的而設立的公益性財團
法人，公益性是屬於橫向的目的，其公共化任務在退場後，縱向的教育目的應如何延續，為思考重點。私校之所以退場，多數是基於少子
化等大環境因素所致，此時若不將教育目的做適度的擴張解釋，實為強人所難，一個負責任的政策制定者應做通盤考量。因此，私校退場
後其公益性的維持，應限於橫向的公益性目的即可，較原先的教育目的寬廣許多。私校退場後僅能財產歸公，陷入了「公機關即等於公共
性」的思考窠臼，顯不具說服力，且如因少子化大環境因素而需縮小教育市場規模，應通盤考量國家整體資源配置問題。
與談人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仁淼表示，私立學校的公共性與自主性處於緊張關係，如何取得妥適的平衡點，即為重要的思考點。建構
私立學校退場制度時，除須保障興學者、學習者與教學者之權利外，亦須維持私立學校的公共性。現行條例未考慮私立學校捐助章程背後
的辦學精神，而有違反憲法保障之私人興學權利之虞。日本私立學校法第30條明定依捐助章程決定賸餘財產歸屬，且應從學校法人及其他
教育事業中選定，值得參考。

與談人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表示，退場條例是特別法，私立學校法是普通法，退場條例仍應維持私立學校法之公共性。現行條例刪
除公共性、自主性與鼓勵私人興學之相關規定，改為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之消極立法目的，實已違憲。私人興學與臺灣早期工商
經濟發展密不可分，今日私校面臨經營困難，除了少子化外就是教育政策的失敗所致，現行條例卻將私校財產無條件充公，完全違反捐助
者背後之辦學精神。私校退場後其賸餘財產之運用仍應符合私立學校法公共性的本質，政府不能乘私校之危，行圖利之實。

主持人前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表示，私立學校對於台灣戰後經濟起飛，實是功不可沒，且後續私立學校的技職教育完全符合教
育部的需求，可謂教育的重要推手，今天卻要以法律解釋上充滿疑問的退場條例，剝奪私立學校依據捐助章程將財產進行公共性的運用，
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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